
辦理僑生（外籍生）全民健保業務標準作業流程 

(學 SOP-303)  

 

依據：景文科技大學境外生參加相關醫療保險實施規範 

辦理時程                    項目 

 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意事項  

1. 持居留證之僑生（外籍生），自居留期滿 6 個月起強制參加全民健康保險，居留期未滿 6 個月

前可投保僑生（外籍生）傷病醫療保險。 

2. 僑生、外籍生取得居留證後，依據規範出境不得超過 29 天，否則重新計算 6 個月之期限。 

3. 僑生取得清寒證明時，另函送僑委會確認資格。若未取得清寒證明，其保費與外籍生相同。 

4. 過去如有中斷未繳交健保費者，健保署將會來函，仍需補繳健保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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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學期於註冊系統開放前，依外籍生、僑生有(無)補助等身分輸入健保費 

新提出申請補助資格之

僑生，其申請書及清寒

證明經審核後，每月 25

日前將符合名單上傳至

僑委會系統(舊生)。 

每月依健保署繳費單，核對參加各類健保學生名冊，辦理匯款事宜。 

開學初調查各班僑生(外籍生)

參加全民健保情形，確認僑生

(外籍生)投保資格。 

9月初及 2月

初(開學二

週內) 

 

7月底前 

1月底前 

 

 

 

每月 2 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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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月中旬 

 

 

學期末 彙整造冊全校參加全民健保，加保、

退保、轉出、轉入之統計資料 

僑委會覆核結

果通知學校 

協助辦理參加

傷病醫療保險 

不符 

符合 

至中央健保署網站，

辦理外籍生及僑生無

補助加保手續 

每月兩次至中

央健保署網站

查核學生是否

合乎健保資格 

退回學校補正資料 

不符 

至中央健保署網站，辦理僑生有補助加保手續 

符合 

審核一年級新入學僑生檢

具之申請書及清寒證明，是

否符合僑委會補助資格，核

定後造冊於 12 月 1 日前上

傳至僑委會系統。 

僑委會將補助名單傳送健保署(新生於隔年 2月 5日、舊生隔月 5日) 


